
天水市麦积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背景
依据甘财农二（2017）41号《甘肃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实施办法》市县财政投入情况纳入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省级和片区贫困县按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量的20%以上增列本级专项扶贫资金预算。
项目实施情况
1.瞄准贫困对象，选择好建设项目。按照省、市对扶贫工作的总体要求，区扶贫办在选立项目时先深入到各个重点村调查摸底，把贫困户、贫困人口底子盘清，摸清贫困原因，因地制宜，择优选项，科学规划。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按照村“两委”班子及驻村帮扶工作队提议，经群众代表讨论通过，乡（镇）把关，技术部门论证，主管部门汇总审核、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审批的程序确定扶贫项目，确保了扶贫项目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3.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
区级财政拨款7194.28万元，全部用于产业扶持、技能培训、基础设施项目。
项目绩效目标，主要包括项目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预期主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
扶持产业，围绕做大做强区位优势产业，坚持因地制宜，与扶持贫困村发展“一村一品”相结合，积极调整和优化种养植结构，由传统种养殖向传统和科技种养殖转变。整合项目，整合资源，不断探索四位一体生态农业发展新思路，着力培植区域优势产业，实行整片、整流域推进，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帮助贫困农民在发展产业中增加收入。
项目实施情况分析，主要包括项目资金到位、资金使用、资金管理、项目组织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区级财政实际到位拨款7194.28万元，用于产业扶持、技能培训、基础设施及项目管理费项目，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顺利脱贫。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1.瞄准贫困对象，选择好建设项目。按照省、市对扶贫工作的总体要求，区扶贫办在选立项目时先深入到各个重点村调查摸底，把贫困户、贫困人口底子盘清，摸清贫困原因，因地制宜，择优选项，科学规划。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按照村“两委”班子及驻村帮扶工作队提议，经群众代表讨论通过，乡（镇）把关，技术部门论证，主管部门汇总审核、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审批的程序确定扶贫项目，确保了扶贫项目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2.严格程序，规范操作，认真组织项目招投标工作。为使项目的实施公开透明，价格合理，在区政府分管领导组织区监察局、财政局、扶贫办、审计局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项目招投标和建设推进有关问题。一是单个项目合同价资金总额在400万元以上，全部进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投标；二是单个项目合同价资金总额在400万元以内，未达到公开召投标限额规定，以议标等发包方式招投标；三是鉴于果苗种植节令的制约，项目实施单位以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对果苗进行采购。按照相关程序，完成了所有项目的招标采购和实施推进工作。此外，积极推行项目公示制度，将已批复的项目资金计划文件下发各项目镇，同时各项目镇按照下达的项目资金计划，通过户外公示栏、召开群众会、广播、电视媒体等方式，将项目规模、扶持标准、质量要求等进行了公示，实行“阳光操作”。
3.加强项目资金管理，确保发挥使用效益。为管好用活扶贫资金，杜绝违规、违纪情况发生，区扶贫办和区财政局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力度，项目资金的使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和报账制，资金实行封闭运行。由乡、村制定出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工程施工垫付，工程结束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报账。区扶贫办和财政局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到各个项目村，对各村扶贫项目进展、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等工作进行督办、检查，对存在的问题限期整改到位。
三、项目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通过不断加大区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力度，积极整合行业部门资金，大力助推精准扶贫，项目成效显著。扶持产业，围绕做大做强区位优势产业，坚持因地制宜，与扶持贫困村发展“一村一品”相结合，积极调整和优化种养植结构，由传统种养殖向传统和科技种养殖转变。整合项目，整合资源，不断探索四位一体生态农业发展新思路，着力培植区域优势产业，实行整片、整流域推进，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帮助贫困农民在发展产业中增加收入。以科技为先导，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一直是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通过不断加大区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力度，积极整合行业部门资金，大力助推精准扶贫，项目成效显著。扶持产业，围绕做大做强区位优势产业，坚持因地制宜，与扶持贫困村发展“一村一品”相结合，积极调整和优化种养植结构，由传统种养殖向传统和科技种养殖转变。整合项目，整合资源，不断探索四位一体生态农业发展新思路，着力培植区域优势产业，实行整片、整流域推进，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帮助贫困农民在发展产业中增加收入。以科技为先导，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一直是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加快了脱贫致富步伐。
五、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6、 报告附表（为详细说明情况，单位根据实际，可在此表格基础上补充基础数据信息表）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王进孝
	联系电话
	

	项目地址
	
	邮  编
	741020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1 月起至 2021 年12月止

	计划安排资
金（万元）
	7194.28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7194.28
	实际支出
（万元）
	7194.28
	结余
（万元）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其中：
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区级财政
	7194.28
	区级财政
	7194.28
	区级财政
	7194.28
	区级财政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产业扶持、技能培训、基础设施
	7194.28
	6月27日19#、20#、25#
9月29日20#/21#、22#
	

	
	
	
	

	支出合计
	6388
	
	

	三、项目影响

	四、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项目金额
	7194.28万元
	7194.28万元

	
	
	质量
指标
	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
	有效
	有效

	
	
	时效
指标
	完工时间
	2021年1月-12月
	2021年1月-12月

	
	
	成本指标
	区级专项金额
	7194.28万元
	7194.28万元

	
	
	经济
效益
指标
	确保贫困户顺利脱贫
	有效
	有效

	
	
	社会
效益
指标
	脱贫攻坚顺利脱贫
	有效
	有效

	
	
	环境效益指标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
	可持续

	
	
	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8%
	≥98%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6

	评价等次
	
	良

	五、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王进孝
	扶贫办主任
	天水市麦积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霍有亮
	扶贫办主任副主任
	天水市麦积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李东平
	扶贫办主任副主任
	天水市麦积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财政局主管股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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